
关于举办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第七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

为持续激发我校学生创新创业热情，全面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

高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学生“敢闯会创”的新时代精神。根据陕西

省教育厅《关于举办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陕西

赛区省级复赛的通知》[2021]7 号文件精神，我校将举办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第七届 “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赛方式与要求：

1.参赛项目能够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

下一代通讯技术、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紧密结合，

服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发挥互

联网在促进产业升级以及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中的作用，促进制造业、

农业、能源、环保等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互联网在社会服务中的作用，创

新网络化服务模式，促进互联网与教育、医疗、交通、金融、消费生活等

深度融合。

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项目，可同时在推进革命老区、贫

困地区、城乡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有创新性、实效性和可持续性。

2.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允许跨校跨院组建团队，每个团队的参赛

成员不少于 3 人，原则上不多于 15 人（含团队负责人），须为项目的实际

核心成员。参赛团队所报参赛创业项目，须为本团队策划或经营的项目，

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团队负责人为我校学生或毕业五年内学生担任。

3.参赛项目根据各赛道相应的要求，只能选择一个符合要求的赛道报

名参赛。往届大赛项目如有继续深化和提升内容的，可继续参加本届大赛。

4.各赛道项目数不得低于在校生人数（含专科）18‰，“青年红色筑

梦之旅”赛道项目数不得低于在校生人数（含专科）2‰，各学院应按照指

标完成本年度参赛项目申报任务。（说明：应完成主赛道及“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赛道项目数为任务下限，鼓励多报，多报的“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项目可替代主

赛道项目。）



二.赛道安排

根据实际情况，我校学生可参加高教主赛道的本科生创意组、初创组、

成长组、师生共创组，“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的公益组、创意组、创

业组，及职教赛道的创意组和创业组，赛道简要要求如下：

1.高教主赛道：

组别 参赛对象 项目要求 工商注册

本科生

创意组

1.申报人必须为团队

负责人；

2.团队负责人与成员

均为全日制在校本科

生或专科生。

1.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

的产品原型或服务模式；

2.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部不得参加本组比赛。（科

技成果的完成人、所有人中

参赛申报人排名第一的除

外）。

未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

册。

初创组

申报人须为初创企业

法定代表人，须为全

日制在校生（含专科）

或毕业 5 年以内学

生。

1.法定代表人股权不得少

于 10%，参赛成员股权合计

不少于 1/3；

2.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参加本组比赛的，学生团队

所持股权比例不得低于

26%。

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未满 3

年（2018 年 3 月 1日后注

册），且获机构或个人股权

投资不超过 1次。

成长组

申报人须为企业法定

代表人，须为全日制

在校生（含专科）或

毕业 5 年内学生。

1.法定代表人股权不得少

于 10%，参赛成员股权合计

不少于 1/3；

2.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参加本组比赛的，学生团队

所持股权比例不得低于

26%。

1.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未满

3 年以上（2018 年 3 月 1 日

前注册）；

2.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未满

3 年（2018 年 3 月 1 日后注

册），且获机构或个人股权

投资 2 轮次以上）。

师生共

创组

1.申报人须为全日制

在校生（含专科）或

毕业五年内学生；

2.教师须为高校在编

教师。

1.基于国家级重大、重点科

研项目的科研成果转化项

目；

2.教师与学生共同参加与

创业且教师所占权重比例

大于学生的项目。

1.如已注册公司的，注册年

限不得超过 5年，师生均可

为法定代表人；

2.股权结构中，师生股权合

并计算不低于 51%，且学生

参赛成员合计股份不低于

10%。



2.“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组别
参赛

对象
项目要求 工商注册

公益组

申 报 人

须 项 目

负责人，

须 为 全

日 制 在

校生（含

专科）或

毕 业 五

年 内 学

生。

1.项目以社会价值为导向，在公益

服务领域具有较好的创意、产品或

服务模式的创业计划和实践；

2.申报主体为独立的公益项目或社

会组织；

3.师生共创的公益项目，若符合“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要求，可以

参加本组比赛。

注册或未注册成立公益机构

（或社会组织）的项目均可参

赛。

创意组

1.项目以商业手段解决农业农村和

城乡社区发展的痛点问题、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实现

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融合。

2.师生共创的商业项目不允许参加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可参加

高教主赛道。

参赛项目在国赛通知下发之日

前尚未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

册。

创业组

1.项目在国赛通知下发之日前

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

2.项目的股权结构中，企业法

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 10%，

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

1/3。

3.如已注册成立机构或公司，

学生须为法定代表人。

1、职教赛道：

组别 参赛对象 项目要求 工商注册

创意组

参赛申报人须为

团队负责人，须为

全日制在校专科

学生。

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

的产品原型、服务模式或针

对生产加工工艺进行创新的

改良技术。

未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

创业组

申报人须为企业

法定代表人，须为

全日制在校专科

生毕业 5 年内的

学生。

1.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

只能参加创业组（科技成果

的完成人、所有人中参赛申

报人排名第一的除外）；

2.允许将拥有科技成果的教

师的股权与学生所持股权合

并计算，且股权不得少于

51%（学生团队所持股权比例

不得低于 26%）；

3.教师持股比例大于学生团

队持股比例的项目，不能报

名参加职教赛道，可参加高

教主赛道师生共创组。

1.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

册，且公司注册年限不超过

5 年（2016 年 3 月 1 日

后注册）。

2.企业法人在大赛通知发布

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

可。

3.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

册的参赛项目的股权结构

中，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

不得少于 10%，参赛成员合

计不得少于 1/3。



三、赛制、赛程与奖项设置

校赛采用初赛、决赛两级赛制。

1.参赛报名

各学院负责动员及组织本学院在校生及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报名，校赛

报名截止时间为 5 月 20 日，参赛团队需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

cy.ncss.cn/gl/login 进行报名参赛，并上传参赛项目计划书及其他相关参

赛资料，可参照报名系统操作流程及要求填报。

2.学院决赛：5 月 20 日～5 月 25 日。各学院组织专家统一对本院所有

申报作品进行评审，产生推荐顺序，并于 5 月 31 日前，将项目计划书（附

件 3）和项目信息表汇总（附件 5）表按照优先推荐顺序提交至校赛办公室。

3.学校决赛：6 月 1 日～6 月 10 日。学校组织专家统一对所有申报作

品进行评审和路演评审；评出校级金银铜奖及优秀组织单位、优秀指导老

师若干名。

4.备战省赛：6 月 10 日～6 月 20 日。对优选申报项目进行修改完善，

备战省赛。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四、工作要求

1.各学院务必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动员我校双创导师认真指导学

生参赛，参照大赛相关文件精神积极邀请校内外导师对参赛项目进行指

导，力争每个学院均有高质量的作品参赛。

2.各学院要以选拔赛为契机，结合各学院的实际情况，积极在学生

中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

能力。鼓励教师将科技成果产业化，带领学生创新创业。

3. 为 便 于 赛 事 工 作 沟 通 与 交 流 ， 建 有 线 上 交 流 群 组 （ QQ 群

629549224）：“陕服第七届互联网+双创赛”，请各学院活动指导老师

及参赛同学加入该群。

附件：

1.大赛评审规则

2.参赛学生操作手册（第七届）

3.项目/商业计划书模板（参考）



4.路演 PPT 框架模板（仅供参考）

5.陕西服装工程学院第七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报名信息表

6.各学院最低参赛项目限额表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2021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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